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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

接诉即办供热工单集中诉求办理提示

（2022年10月第1期 总第1期）

各区供热管理部门、各供热单位：

近期，新版《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》示范文本发布，

各供热单位陆续开始试水，相关问题反映较为集中，现就有关

问题提示如下：

一、做好新版《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》示范文本实施

和诉求解答工作。

9 月 27 日，《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（按面积计费

版）》《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（按热计量计费版）》《北

京市非居民供热采暖合同》3 个示范文本（以下简称示范文

本）和《北京市居民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供热指导意见》（以

下简称指导意见）正式印发并实施，用户就上述文件内容的投

诉可能增加。

各供热单位要确保客服等一线人员知晓示范文本和指导意

见的内容，按照“解答口径”给予解答，准确解答用户疑问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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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为符合条件的用户办理停暖，确保用户知情权，把好事办

好。

各区要对供热单位执行示范文本和指导意见的情况开展督

导检查，对不履行示范文本和指导意见，以及人为设置暂停供

热申请障碍的供热单位给予约谈通报。

二、加强试水期间服务保障工作。

近期，各供热企业陆续开始打压试水，因供暖设施漏水引

发的诉求增多。

各供热单位在张贴通知公告的同时，要采取更全面更有效

的方式通知试水，如逐户走访、群发短信、小区物业代发通知

等形式，力争通知到每一家每一户，同时做好供热管家服务工

作，在前端及时解决诉求，实现未诉先办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解答口径

2022年 10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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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解答口径

一、《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（按面积计费版）》等示

范文本什么时间开始实施？

《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（按面积计费版）》等示范文

本于 2022年 9月 27日正式印发，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，从

2022-2023 采暖季开始供本市行政区域内供用热双方参照使

用，供用热双方应尽快按照示范文本签订供热采暖合同。

二、居民暂停供暖办理依据哪个文件？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
该文件是强制性的吗？

答：居民暂停供暖办理依据《北京市居民集中供热暂停和

恢复供热指导意见》，该文件规定了居民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

供热的实施范围、申请时间、停热条件和相关费用等内容，供

本市供热单位和居民用户协商参考使用。《北京市居民集中供

热暂停和恢复供热指导意见》为推荐性文件。

三、居民采暖用户符合哪些条件，可以申请暂停用热？

答：按照《北京市居民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供热指导意

见》第七条规定：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型式的用户，暂停供

热时，供热单位宜将共用供热设施与用户自用采暖设施完全断

开。不具备分户独立采暖系统型式的用户，有暂停供热需求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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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供热单位评估符合暂停供热条件的，供热单位应办理停热手

续，并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进行停热。不符合暂停供热条件

的，供热单位应书面告知用户原因。

因暂停供热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或影响他人正常用热的，不

得办理暂停供热。

四、居民暂停供热的收费比例是多少？居民办理暂停供热

还需支付其他费用吗？

答：按照 2022版《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》（示范文

本）：甲方在暂停用热期间应当向乙方支付基本费用。每个采

暖期的基本费用可以参照本合同第四条第 1项下“采暖费总计”

的 30％支付，或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基本费用。

按照《北京市居民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供热指导意见》，

暂停和恢复供热产生的人工和材料费用由双方协商承担，供热

单位需向用户提供相关费用明细。

五、停暖为什么要收取 30%的基本费用？

答：单个用户的采暖设施是供热系统整体的一部分，供热

设施及供热负荷的配备并不因单个用户要求停热而减少，要求

停热的用户仍然占有着供热资源。单个用户虽然暂停供热，供

热单位的服务责任并未终止，供热单位仍然承担着管理的责

任，为其配置供热设施、预留供热负荷，保留用户恢复用热的

权益，以及在事故状态下的抢修责任，继而发生必要的固定成

本费用，供热固定成本费用不会因停热而减少或转移。供热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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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成本占比约为 30%，按照 2022版《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

同》，供用热双方可参照上述比例收取停暖费基本费用，也可

另行协商确定停暖费用。

六、今年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，是否必须 9月 3

0日前提出申请？

答：鉴于今年是政策出台第一年，在不影响供热系统运行

调试的前提下，用户可在 10月底之前提出申请；从 2023年开

始，按照《北京市居民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供热指导意见》，

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，原则上应在当年 9月 30日前

提出申请，与供热单位签订暂停和恢复供热协议，并缴纳供热

基本费用。

七、已办理 2022-2023年采暖期暂停供热手续，并按照

60%缴纳基本费用的，是否可以申请退费？

答：针对 2022-2023年采暖期已办理暂停供热手续，并按

照 60%缴纳基本费用的，用户可向供热单位提出退差价申请，

供热单位应按照 30%基本费用收费并退差价。

按照《北京市居民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供热指导意见》，

暂停和恢复供热产生的人工和材料费用由双方协商承担，供热

单位需向用户提供相关费用明细。

八、按热计量缴费的住宅建筑用户，多交的采暖费可以退

还吗？

答：按照《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》和《北京市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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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供热采暖合同（按热计量计费版）》，住宅建筑用户可通过

供热企业联系电话等方式，向供热企业查询采暖费使用情况、

余额等信息。当按热计量计费的采暖费少于按面积计费时，以

按热计量计费的采暖费为准；当按热计量计费的采暖费多于按

面积计费时，住宅建筑用户多交的采暖费应由供热企业返还给

用户或在收取下一个采暖期采暖费时予以抵扣，具体处理方式

和返还路径由双方另行协商。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，

请按合同约定方式支付采暖费。

九、异常气候条件下我市是否要求供热室内温度必须达

标？

答：按照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(GB5

0736-2012)和 2022版《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（按面积计

费版）》等 3个示范文，采暖期的正常天气情况为室外平均温

度高于-7.6℃。在异常气候条件下，即当室外平均温度低于-7.

6℃时，我市要求供热单位按照供热系统设计最大负荷连续运

行，没有对供热室内温度必须达标的要求。对于特殊用热保障

单位，以及有特殊用热需求的单位，可在供暖合同中进行约

定，明确供热应急保障方案，并约定出资建设责任方和相关运

行保障要求。


